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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6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A4_AE_E6_B0_91_E6_c80_264540.htm 一、我校面向包括汉

族在内的各民族招生。除教育部制定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如“

双少”外，对各民族考生执行相同的招生政策。 二、报考条

件：报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，须符合下列条件1、 拥护中国

共产党的领导，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品德良好，

遵纪守法；2、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⑴国家承

认学历的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（最迟于2008年9月1日取

得毕业证书）；⑵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

；⑶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两年或两年以上（从大专毕业

到2008年9月1日），提交至少两篇在公开刊物发表的与报考

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(第一作者)的人员，可按本科毕业同等

学力资格报考；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校本科结业生和成人

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，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资格报考；⑷已

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，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

费的硕士研究生；个别招生专业对考生学历有特殊要求，考

生须满足报考专业的要求；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

的自考本科生不能以本科生资格报考，其他学历如网络学院

、国外院校毕业可否报考请与研招办联系咨询。3、以同等学

力资格报名的考生，通过初试后，在复试时须加试两门专业

核心课程。4、考生的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，报考委托培养

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。5、身体健康状况符合《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的相关要求。 考生报名前应

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。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



将取消其考试、录取资格，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三、

报名具体安排可于2007年9月中旬登录我校研究生院网站

（http://grs.cun.edu.cn）查看。 报考音乐学院、舞蹈学院、美

术学院的考生必须选择“中央民族大学”为报考点。 四、入

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。初试时间由教育部统一确定，一般

在2008年1月。复试时间另行通知。 五、我校有一些专业（中

国少数民族经济、中国少数民族史、藏学、中国少数民族教

育、中国少数民族艺术、民族地区公共行政管理）属“法学

”学科门类，所授学位为“法学”学位，复试时执行“法学

”类分数线。 六、可以使用民族语言答卷的业务课仅限藏学

研究院、蒙古语言文学系、朝鲜语言文学系、维吾尔语言文

学系和哈萨克语言文学系的业务课1、业务课2。 七、我校硕

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。 八、凡工作单位在少数民族

自治地方（自治区、自治州、自治县）的少数民族在职考生

，如欲以“双少”分数线参加复试，必须以“定向”或“委

培”方式报考。 九、2008年我校将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

，其目的是：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水平，促进研究

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；明确学校、院系、导师和研究生在培

养过程中的职责，统筹及合理配置各方面资源；完善导师负

责制，增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；健全研究生培

养资助体系，增强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。具体实施办

法将在有关文件制定后公布。 十、其他未尽事宜可参考教育

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及我校研究生院网页的有关内容。 十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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